
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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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发展全局，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作出的重大战

略部署。连云港是一座美丽海滨城市，生态环境优美、山海风光兼备、文化底蕴深厚，拥有海洋、森林、

湿地三大生态系统。近年来，连云港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把绿色生态作为高质发展的底色，

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让我们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切实走出一条经济快速

发展、生态持续向好的路子。

提升政治站位 增强行动自觉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和成色，也关系到全市“高质发展、后发先至”

的进度和成果。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这场硬仗。

提高思想认识。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党中

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特别是，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们做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从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扛起保护生态

环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

认清形势任务。今年的疫情给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更让我们认识到发展环境、发展质量

的重要性。在奋力夺取“双胜利”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更加深入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无论发展压力有多大，对蓝天、碧水、净土的追求都绝不能松。从发展

方式看，过去存在的高污染高消耗产业结构亟需优化调整；从风险隐患看，化工园区整治、饮用水源地污

染、农业农村面源污染等治理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从污染治理看，“水气土”质量改善还面临着复杂局

面；从基础设施看，城乡集中供热、工业污泥处置等方面还有许多历史欠账；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

充分认清当前形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大局，更加强化生态文明导向、强化对环境污染

的“零容忍”、强化节能减排和环境改善的有力举措，以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硬成果，不断提升发展质量，

全面增强“双胜利”的成色，拿出一份亮丽的成绩单。

注重系统谋化。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必须自觉把生态优先的理念、举措，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决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发展经济不应是对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保也不应是

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必须坚持在推动发展中提升保护环境的能力，在保护环境中提升发展的质量。

树立长远眼光，统筹系统谋划，既要把经济建设好、发展好，又要把环境保护好、治理好，真正做到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加快打造美丽港城。

强化关键举措 持续攻坚发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要求，围绕目标、突出重点，将各项任务坚决

落到实处，高标准完成中央、省环保督查整改任务，坚决打好打赢这场战役，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有

效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聚力打好“三大战役”。空气、水、土的质量，既是生态环保考核的重要指标，更是人民群众关心关

注的热点焦点，必须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坚

持联防联治、综合治理，统筹推进“治企、管车、控煤、降尘、禁烧”等任务，在依法治污上动真碰硬，

明显提升空气质量，确保蓝天常在。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严格落实“河长制”“断面长制”“湾长制”，

扎实做好“控源、截污、清淤、活水、绿岸、管理”等工作，确保碧水畅流。坚决打好净土保卫战。加快

实施“无废城市”建设，开展危废“减存量、控风险”专项行动，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大幅减量、深度资源

化利用和安全处置，有效管控土壤环境风险，确保净土长存。

强力抓好问题整改。2016年以来，中央和省委对我市进行了环保督察和“回头看”工作，我们逐条逐

项研究交办事项、详细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整改落实到位。首先，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推进化工园区整

治，组织开展“地毯式”环保大检查，立案查处环境违法问题。严格执行“22个一律”标准，对达不到要

求的，坚决不予复产；对治理无望的，坚决关停退出，推动园区和产业实现脱胎换骨的转型升级。在此基

础上，深入开展环境安全隐患大排查，及时处置群众反映强烈、信访举报不断、久拖不决的重大问题隐患。

同时，针对整改问题，追本溯源，认清机理，科学研究治本之策，狠抓源头治理，持续深入开展执法检查，

坚决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公众监督、舆论引导和举报反馈机制，巩固提升整改成果。

着力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是指引环

境治理领域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指明了路径。坚持创新、把握机遇，乘借江苏成为全

国部省共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省机遇，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全面落实污染物收集、污染物处理、清洁能源利用和监测监控“四个能力”提升方案。完善制度、

健全体系，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强

化源头治理，不断提升环境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深化改革、积极探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出台

配套政策措施，争创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探索开展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等

制度。

强化责任担当 提高治理能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切实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和水平，实现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坚决落实党政同责。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明确“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主要领导亲自抓部署、抓协调、抓督办，分管领导具体抓、抓具体，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常态长效机制；建

立了市委书记任总政委、市长任总河长的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系，召开万人河长大会，全面推行“河长

制”“湾长制”“断面长制”“管长制”，加强对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在全省率先建立县乡两级空气质量

“点位长”制度；深入推行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构建形成市县乡三级联防联控工作格局，压实工

作主体责任，形成共防共治的强大合力。

牢固树立考核导向。近两年，我们建立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加大环保工作绩效考核权重，考核

分数增加 1 倍，扭转工作中存在的“GDP 至上”和速度情结。注重强化结果运用，把污染防治履职情况，

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对工



作推进不力、未完成年度重点任务、造成区域环境质量明显恶化等情形的，依法依规一查到底，严肃追责。

据纪检监察部门统计，2019年因环保问责我市共处理了 27名领导干部。

加强环保队伍建设。深化改革、整合力量，结合党政机构改革，深入推进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整

合相关部门的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执法职责、队伍，市生态环境局内机构增加 50%、编制人数增加 73%，同

时在全国率先、省内首家成立生态环境犯罪侦查支队，环保机构队伍力量显著增强。加强培训、增强本领，

每年定期组织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环境执法能力提升等活动，持续创建学习型环境执法队，全面提升环

保人员专业素养。严明纪律、激励士气，注重环保队伍党风廉政建设，强化法治思维，做到纪律严明、执

法公正，深化运用干部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加大关心关爱力度，理直气壮撑腰

鼓劲，激励广大干部守护好港城绿水青山。


